
自行分配學位階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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’ 如要申請，不得多於兩所參加派位的中學，

否則獲得自行分配學位的機會將被取消

’ 申請的中學不受地區限制

’ 申請兩所參加中學派位的中學以外，

*可另行報讀賽馬會體藝中學(體育及藝術)



自行分配學位階段
中學

根據訂定的收生準則及比重，自行取錄學生

準則必須公平、公正、公開及合乎教育原則

學校可設面試，但不得進行任何形式的筆試

(包括以電腦或問卷等形式去考核學生的學科

知識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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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 各組別學額的比例(Banding) ：
依據兩個學年小六畢業生參加

「中一入學前學科測驗」的成績的平均值

• 作為調整學生之全港及校網內派位組別

• 自行分配學位的成績組別，是依據五年級

第三次評估及六年級第一次評估作計算

• 統一派位的成績組別，再包括六年級

第二次評估，合共三次呈分試作計算

派位的依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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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中一自行分配學位申請表》(樣本)

每名學生獲發兩份申請表(只適用於申請參加派位
中學；不適用於申請非參加派位中學)

選校優次
1或2

選校優次
1或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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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在遞交申請前，家長應撕下及保留印有選校次序的第四聯
(家長毋須向中學申明選校次序)

每份申請表共分為四聯，各聯均已預印學生的資料

1.教育局
存根

2.學校
存根

4.選校
次序

 家長應根據選校意願，在申請表的各存根上，填上申請中學名稱，
然後交所選的中學

呂 祺 中 學 呂 祺 中 學 呂 祺 中 學
呂 祺 中 學

3.家長
存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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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家長應把申請表其餘三個相聯部分以及學校所需文件，直接交往申請中
學；請出示學生的身份證明文件正本，以便中學查閱

 如確定申請表的資料正確無誤，中學應在各存根上，蓋上學校
名稱、編號及校印

 家長應取回申請表的「家長存根」，以作確認

申請表一經遞交，不可撤回、取消或更改選校次序

呂 祺 中 學 呂 祺 中 學 呂 祺 中 學

呂 祺 中 學

LUI KEE SCHOOL

呂 祺 中 學

LUI KEE SCHOOL

呂 祺 中 學

LUI KEE SCHOOL
呂祺
中學

呂祺
中學

0 0 1 0 0 1 0 0 1
呂祺
中學



***特別安排***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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遞交方法

• 親自遞交所選中學(必須在申請日期內)

• 新方法---「中一派位電子平台」，使用電子交表系
統(智方便+)進行網上遞交表格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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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行分配學位的配對

家長 學校(中學) 教育局

一個選擇
(即選校次序1)

或
兩個選擇

(即選校次序1及2)

《正取及
備取名單》

 將家長的選校次序
和學校的《正取及
備取名單》作配對

 按家長的選校次序
分配學位



’非參加派位直資中學可自訂申請日期，
家長須直接向有關中學查詢。

’由於學生申請非參加派位直資中學的

數目並無限制。故此，學生可能會獲

多所非參加派位直資中學取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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非參加派位直資中學



’只要家長將簽妥的承諾書及《小六學生
資料表》正本呈繳予其中一所取錄其子
女的學校

’即表示確認接受有關非參加派位直資

中學的中一學位，並願意放棄其他政府

資助中一學位（包括自行分配學位及統

一派位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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非參加派位直資中學



參加派位中學在完成處理自行分配學位的

申請後，須於統一派位階段開展前的一個

指定日期(約3月尾)，通知正取學生家長其

子女已獲學校納入其自行分配學位正取學

生名單

1
1

通知安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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通知安排

如有關家長決定放棄該非參加派位直資中學

的學位，須於指定時間內通知非參加派位

直資中學(約4月初)，及取回《承諾書》

和《小六學生資料表》的正本

其子女會按現行機制最終獲派參加派位中學

的自行分配學位



’教育局在收到非參加派位直資中學遞交

的取錄名單及學生家長的承諾書副本後

’將不會透過中學學位分配辦法把有關學

生分配到其他中學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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非參加派位直資中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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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育局中學學位分配辦法
https://www.edb.gov.hk/tc/edu-system/primary-

secondary/spa-systems/secondary-spa/general-

info/index.html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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